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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長 葉威廷

電話：05-3620123轉8406

電子信箱：yawatin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001159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三 (376500000A_1100115957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嘉義縣政府暨所屬機關保持公務戰力教戰守則」1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降低人員遭受肺炎病毒感染之風險，避免因感染而影響

公務體系之正常運作，並保護公務人力因執行職務及個人

活動之安排致可能引起之生命、身體及健康危害，爰訂定

旨揭守則。

二、請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確實要求屬員配合相關措

施。茲就相關規定擇要說明如次：

(一)基本原則：各機關單位人員暨其同住家屬，不論上班日

或假日，各種公務及私務應暫緩前往第三級警戒地區。

倘確有必要前往者應依下列守則一程序及規定辦理。

(二)守則一「跨域移動限制及通報義務」：

１、適用對象：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各類公務人力(公務人

員、教師、技工工友、聘僱人員、約用人員、借調支

援人員及臨時人員等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00003264

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

110/05/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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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事前報備及簽准程序：確有必要須前往第三級警戒地

區者，應事前報備或簽准並落實防疫措施。

３、事後報告程序：返回後除落實個人健康管理及監測，

有任何身體不適狀況應立即告知。

４、居住於第三級警戒地區之家屬或親友返鄉並同住者，

應向機關（單位）報告。

(三)守則二「活動舉辦或參與限制」：

１、本府暨所屬機關員工社團活動、各項業務研習或訓練

活動一律暫停辦理。

２、本府暨所屬機關各種會議，若非有急迫或必要性者，

應暫緩召開。有必要召開者，應優先採視訊方式辦

理，倘確實無法採行者，則應落實相關防疫措施。

三、檢附「嘉義縣政府暨所屬機關自第三級警戒地區返回或該

地區家屬返鄉同住反映意見及通報表」1份。

正本：本府首長室、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戶政

事務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衛生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人事處組織任免科、人事處考核訓練科、人事處退休福利科

91


